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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路街道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告知书

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屡有发生，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事故发生，我们特别提醒您强化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做好以下方面：

一、应选购或使用已获生产许可证厂家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和电池，不得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

二、电动自行车应停放在安全地点，不得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

三、电动自行车放置区域（房间）与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之间应采用实体墙完全分隔。

四、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插座应由取得资格的电工安装并固定敷设，配电线路必须符合电池同时充电时的负荷要求，不得私拉乱接电源线路。

五、应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电，不得长时间充电；充电时应尽量在室外进行，周围不得有易燃可燃物，严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

六、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区域应当独立设置，充电插座或装置应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功能。

白沙路街道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宁波市燃气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你单位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和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依法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燃气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二、按国家、省、市行业相关规定做好设施建设、维护、更新和管理，燃气设备设施和仪器仪表维护保养良好，运行正常，按规定定期检测。

三、场站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按要求做好消防水池、喷淋设施、消防水泵房、消防栓、消防水带等消防设施的管理，场站灭火器配备充足、有效，管理规范。按要求开展各类消防安全检查。

四、制定安全事故、防台抗汛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定期修订。建立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和专业的应急抢修队伍，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并按规定组织演练。及时处置各类突发燃气事故，确保供气安全稳定。

白沙路街道城镇燃气使用安全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宁波市燃气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燃气使用单位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盗用燃气、擅自变更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器具；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达到报废标准的或者与当地燃气气源不相适配的燃气燃烧器具；

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

使用非法制造、报废、改装的气瓶或者超期限未检验、经检验不合格的气瓶；

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使用燃气；

加热、摔砸、倒卧、曝晒气瓶或者改换气瓶检验标志；

进行暗埋、封闭燃气管道等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装饰、装修活动；

倾倒燃气残液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

二、燃气使用单位应当落实燃气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燃气设施的使用、管理，组织定期安全检查（或委托相关专业资质的单位检查），并及时消除隐患；操作人员应当受过安全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燃气知识。

三、燃气使用单位必须遵守消防、燃气相关法律、规范等要求，所使用的燃气设施、器具、连接管等应符合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等不得超期使用。用软管连接时，不得转接、穿墙、超过2米。

四、禁止燃气和其他燃料（煤、油）在同一房间内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连接管或燃气管道周边不得堆放杂物，应方便检修。

五、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存放气瓶总重量超过100kg或使用强制气化设施的，应设置独立瓶组间，瓶组间设置应符合规范和消防要求。

六、发生燃气泄漏的，应立即关闭钢瓶角阀或燃气管道表前阀门，并撤离现场，至室外拨打110或119报警。

白沙路街道合用场所消防安全告知书

合用场所指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等一种或几种用途混合设置在同一连通空间内的场所，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群死群伤。为进一步加强合用场所火灾预防工作，我们特别提醒合用场所业主、居住者严格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认真做好以下方面:

一、合用场所内严禁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物品。

二、住宿部分与非住宿部分应落实有效的防火分隔，且分别设置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三、居住房间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明火灶具，不得使用、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四、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

五、电动自行车不得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楼梯间以及居室内停放、充电。

六、外窗或阳台不应设置金属栅栏和防盗网，确需设置时应能从内部易于开启。

七、应按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应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八、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严禁堆放杂物。

九、要自觉遵守《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自觉接受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派出所以及镇（街道）、村（社区）的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白沙路街道居住出租房消防安全告知书

为进一步加强居住出租房消防安全工作，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让每一名居住者远离火灾，我们特别提醒出租房屋业主、租户严格履行消防法律法规，自觉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认真做好以下方面：

一、出租人、承租人应以合约形式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自觉遵守相关消防安全管理要求，不得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和结构。

二、居住房间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明火灶具，不得使用、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三、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

四、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严禁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楼梯间停放电动车、为电动车或蓄电池充电。

  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严禁堆放杂物。

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和逃生器材。

七、安装防盗网的应设置紧急逃生窗。

八、承租人应自觉遵守《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应当自行或者通知出租人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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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项
	本单位自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承诺于2020年   月   日前全部整改完毕。

承诺人（签字）：

2020年    月   日

	备注
	1.单位类型指：电动自行车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场所）；燃气经营使用单位（场所）；合用场所；出租房。

2.承诺事项中由该单位（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手写签名、填写日期，并加盖单位（场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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